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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林女士代管、出
租店面一事，记者也咨询
了福建律师海都公益团
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沈
展昌律师。

沈律师介绍，法拍房
的代管人资格通常由法
院在拍卖过程中确定。
代管人的角色主要是确
保法拍房顺利交付给买
受人，这涉及财产的保
管、管理和交付等职责。
在实际操作中，法院指定
代管人时，更倾向于指定
申请执行人作为管理人，
因为这样更容易监督和
管理。但如果邻居愿意
并且符合条件，理论上也
有可能被指定。

不过，代管人无权擅
自将法拍房出租，出租行
为属于无权处分。沈律
师表示，林女士虽然称其
出租的仅系 68号房屋，但
租赁协议的履行过程中，
承租方实际使用的是 68

号、69 号店面的场地，且
2000 元/月的价格承租 4
㎡不到的房产，该价格明
显高于市场价。据此，无
法认定 2000元/月的租金
仅系林女士出租其所有
的68号房屋所得收益。

那么，林女士代管期
间所取得的租金收益，应
归谁所有？沈律师表示，
根据《民法典》，代管人
（善意占有人）在出租房
屋时，所得租金应归房屋
的所有人，而非代管人。
本案中，代管人林女士仅
系暂时占有并管理房屋，
并不具有房屋所有权和
支配权，其无权擅自出租
69 号店面。在房屋冻结
期间，房屋所有权仍然属
于原房主，若林女士将 69
号店面出租并取得收益，
那么代管期间产生的收
益，在扣除代管人因管理
房屋而支出的必要费用
后，应归原产权人所有。

不足4㎡店面 可月租2000元？
福州一男子拍下茂泰商贸大厦近40m2店面，须补缴129个月物业费；店面此前

与相邻不足4m2的店面打通，由隔壁业主代管，疑似出租多年；物业费谁担起纷争
法拍房主要是法院强制拍卖的房产，也是处置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等不良资产的一种有效

方式，这类房产价格通常较市场价低一些。近年来，法拍房市场保持着较高热度，但因利益牵扯
方较多，也存在不少问题。9月23日，市民叶先生报料称，他于8月在阿里法拍平台拍下福州市
台江区茂泰商贸大厦的店面，并付清款项完成过户，拍卖公告显示，该店面欠缴129个月物业费
约2.4万元。可叶先生发现，店面早在三年多前就由一位林姓女士代管，并疑似出租给他人使
用。叶先生认为，林女士应当缴纳出租店面期间的物业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叶先生说，他于 2024
年 8月花费约 64万元，在阿
里法拍平台竞得福州市台
江区瀛洲街道台江路 118
号茂泰商贸大厦（现金鼎
瑞市公寓）1#、2#、3#楼连体
69号店面，面积 37.51㎡，付
清款项完成过户后，被法

院和物业告知应偿付该店
面 2013 年 5 月 1 日至 2024
年 2月期间共计 129个月的
物业费，否则将面临断水
断电。

拍卖公告显示：截止到
2024年 2月底，物业费总欠
费 24187.5元……对可能存

在的影响标的物使用的
水、电、物业管理等欠费由
买受人自行解决，拍卖人
不承担上述费用。

“物业费为什么全部
要由我来交？ 69 号店面
此前就由法院指定由隔壁
68 号店面产权人林女士

代管，她自 2021 年起就将
69 号店面和 68 号店面出
租给现在的承租人，每月
收 取 房 租 ，却 不 交 物 业
费。”叶先生不满地说道，
林女士租金收入已达七八
万 元 ，却 未 曾 缴 纳 每 月
188 元的物业费。

拍卖公告中还写明，69
号店面与相邻房产 68号店
面为打通状态，后期若需恢
复，由买受人自行根据产权
平面图与 68号店面产权人
协商进行恢复，所需费用由

买受人自行承担。
近日，记者来到茂泰商

贸大厦一层 69 号店面，看
到 69号店面与 68号店面相
通相连，目前均用于开设
一家杂货店。杂货店店主

张先生告诉记者，门店有
40㎡左右，已经租了三年
多，月租金为 2000元，下个
月将搬离。“租赁合同里虽
然写着我们租下的是 68号
店面，不过（出租方林女

士）一直默认 69 号店面也
由我们使用。否则谁会花
2000 元租不到 4 平方米的
68 号店面？”张先生强调，
他实际租赁的是 68号和 69
号店面。

为进一步了解物业费
的具体情况，记者致电茂泰
商贸大厦负责人林经理。
林经理透露，数年前法院执
行庭的工作人员曾当面告
知，大厦的69号店面即将被
拍卖，并暂时由68号房东代

管，待拍卖结束后，由新业
主支付所有逾期物业费。
2021年 8月，68号店面的房
东林女士将店面出租给他
人，至今出租已超过3年。

随后，记者与68号店面
产权人林女士取得联系。

她表示，法院曾委托她代管
69号店面，待法拍完毕后再
交给新业主。在此期间，她
将自己不足 4㎡的 68 号店
面以 2000元的价格出租给
他人使用。不足4㎡的店面
能够出租 2000元？面对记

者的质疑，林女士直言没有
不妥，还称“南门兜（出租）
一平方米都要 600 元起”。
林女士坚称，由于店面之间
是相通的，租户自行占用了
部分区域进行使用，与她无
关。

69 号 店 面 何 时 被 冻
结？法院为何会将店面交
给林女士代管？冻结的店
面被长期出租，是否合理
合法？福州鼓楼法院工作
人员表示，案件的首执日
期是 2018 年，具体情况还
在核实中。至于物业费问
题，鼓楼法院工作人员回
应称，拍卖公告已注明水

电费、物业费由买受人自
行办理。“法院已明确告知
买受人自行与物业公司协
商处理物业费，买受人可
以选择不交并自行承担相
应的后果。物业费是一个
普通债权，后续买受人依
然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去解
决去追偿。”

福建泽庭律师事务所

陈茜律师告诉记者，法拍房
拖欠的物业费由原业主或
新房主承担，具体取决于拍
卖公告的条款和买受人在
竞拍过程中的承诺。一般
而言，房屋冻结拍卖期间，
产生的物业费应由原房主
支付；但拍卖公告上已明确
应由新房主承担，叶先生自
愿参与房产竞拍，应视为其

对法院拍卖公告内容的接
受和同意。叶先生参与竞
拍并取得案涉房屋产权，即
表明其认可案涉房屋的瑕
疵和权利负担，同意承担案
涉房屋所欠物业服务费的
责任。这构成法律上的债
务加入，新房主需与原房主
共同承担物业欠费的清偿
责任。

买家：法拍商铺三年多前就被出租 却一直没交物业费

走访：两个店面打通 租客称“默认由我们用”

代管人：系租户自行占用 与其无关

拖欠的物业费如何缴纳 取决于拍卖公告与竞拍承诺

律师：代管人若出租属无权
处分，租金归房屋所有人

海都讯（记者 梁展豪
林雅璇） 25日，福州市贵
安新天地贵祥苑的谢先生
向海都报反映，今年7月份，
他将新房的装修委托给福建
鑫邻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下称“鑫邻居装饰”），可公
司负责人突然失联，几十户
居民的装修工程被迫中断。

据谢先生介绍，2024年7
月6日，经小区物业推荐，他
与鑫邻居装饰负责人王某签

订装修施工合同，装修面积
79平方米，工期为120天，总
价85000元，分四期付款。

谢先生依进度先后支
付了 55250 元装修款，可 9
月 13日王某的电话突然无
法接通。“失联前一周还在
催我们缴纳第三期费用，但
连第二期都没做完。”

25日记者来到谢先生
家中，看到装修还停留在瓷
砖铺贴阶段，负责铺砖的陈

师傅说，王某还欠他 1.5万
元薪资。

谢先生展示的清单显
示，此事涉及数十位业主，累
计支付的装修费用和拖欠工
人的工资总额超百万元。

记者多次尝试联系王
某均未果。企查查平台显
示，福建鑫邻居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于7月9日将名称变
更为福州市晋安区鑫邻居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9月 5

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
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该公司
被晋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谢先生认为，当初选择
这家装修公司与物业宣传
密不可分，如今公司突然关
门，物业应担责。他提供的

“世纪美居”宣传单显示：家
装大促，每平 699起……签
约送一年物业费。记者了
解到，世纪美居是世纪金源

生活服务集团旗下的品牌。
对此，小区物业世纪金

源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连江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吴
先生表示，物业仅提供了对
装修公司的宣传推广服务，
并未直接参与任何装修合
同，且公司还欠物业两万多
元租金。“愿意协助业主解
决，但无法给予经济赔偿。
至于‘送一年物业费’承诺，
则是装修公司自行承担，非

物业公司主动减免。”
对此，福建律师海都公

益团福建泽庭律师事务所陈
茜律师表示，物业公司不是
合同的当事人，无需就案涉
合同承担责任。因涉及数十
名受害者，装饰公司有可能
涉嫌诈骗。陈律师建议，业
主应尽快收集相关证据，共
同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将
会根据具体案情决定是否
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公司负责人“失联”几十户装修停工

店
面
后
方
不
足
四
平
方
米
的
空
间
为68

号
店
铺

N海都记者
梁展豪

林雅璇 文/图


